
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千

名法轮功学员七月十二

日、十三日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DC的国会西草坪举行

集会、游行，呼吁制止中

共迫害法轮功，法办元

凶。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

人权组织等团体的代表现

场发言，赞扬法轮功学员

坚持正信的勇气，十三年

和平讲真相，赢得世界的

尊重，并表示发动迫害者

必定受到惩罚。

美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

席：法轮功赢得了世界尊

重 

美国会众议院人权

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

•史密斯（Christopher 

S m i t h）在集会上说：

“法轮功在遭受发生在中

国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残酷

迫害和虐待时，始终充满

勇气，无所畏惧，持久不

懈地向世人讲清真相，赢

得了世界巨大的尊重和敬

意。”

史密斯表示，“目前

身处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

依然在遭受迫害。由于你

们把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

官曝光出来，让我们和世

人了解到这一骇人的迫害

行径。它如此残酷，是对

人类道德犯罪。”

他说：“我和你们一

道坚守人权。现在是美国

政府和美国总统应该采取

行动的时候了，制止发生

在中国的对人权的公然践

踏。”

美众议院监察委员会主

席：法轮功学员和平的抗

争在改变世界

美国会众议院监察委

员会主席达纳•罗拉巴克

（Dana Rohrabacher）,

多次参加法轮功华府七二

零反迫害活动，他对参加

集会的法轮功学员表示

“真善忍”代表着宇宙的

美好，对世界很重要。

“感谢你们的勇气，我们

与你们在一起，美国人民

的心与你们在一起，美国

人民会与你们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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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和平反迫害　正信赢得尊重

英国议员呼吁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

图：来宾在解说员的导览下观赏美展画作

图：英国国会议员大卫·
伯罗斯在集会现场

英国法轮功学员七

月十二日，来到议会大厦

广场举行公众集会，让更

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真

相，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

轮功长达十三年的残酷迫

害。

国会议员汤姆·布

瑞克（Tom Brake MP）

和大卫·伯罗斯（David 

Burrowes MP）专程赶到

集会现场表达支持，他们

表示前来参加集会就是要

表达一个明确的信息，那

就是要为法轮功学员的人

权和自由而发声，呼吁立

刻停止迫害法轮功。

布 瑞 克 议 员 说 ：

“我到这里来告诉中共当

局，他们必须停止迫害法

轮功学员。任何人都有权

以任何方式表达他们的精

神信仰。中国人民也与英

国人民一样应该享有这些

权利。”伯罗斯议员说：

“作为一名国会议员，站

出来为法轮功说话，也就

是为中国的自由和人权而

发声，是非常正当的。”

英 国 上 议 院 女 爵

士 伊 丽 莎 白 · 贝 里 奇

（Elizabeth Berridge， 

Baroness Berridge），

听了议员伯罗斯向她介绍

法轮功学员的十三年反迫

害，在午休期间来到法轮

功集会现场，并表示要深

入了解围绕法轮功的人权

迫害问题。

国 际 人 权 机 构

“ 全 球 基 督 教 联 盟 ”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代表爱德·

迈勒思（Ed Miles）也到

场声援并发表演讲。他在

讲演中说道：“我们与法

轮功站在一起，因为他们

还在继续遭受严重的迫

害，包括酷刑、谋杀和器

官摘取等中共当局从事的

恐怖行为。” 

在八个小时的集会

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通过

举办新闻发布会、不间断

地演示五套功法、现场模

拟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

所遭受的非法监禁和酷刑

迫害、展示真相图板和标

语、发放真相资料以及

进行反迫害征签等多种方

式，在这个英国政治中心

地带和国际旅游热点构建

了一个生动展示法轮功真

相的窗口。 

法轮功难民胜诉列入韩法院重要案例
韩国最高法院（大

法院）日前对中国籍沈姓

法轮功学员的难民诉讼案

给予胜诉判决，并列入韩

国全国法院主要判决案

例，出现大法院网站主页

上。。

沈姓法轮功学员于

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

功，在中共一九九九年迫

害法轮功后失去工作。为

躲避迫害，他于二零零六

年三月来到韩国，二零一

零年向韩国法务部申请难

民，结果遭到否决。

对于在韩国进行的

法轮功难民案件，中共一

直作出相当敏感的反应，

并对韩国政府及韩国司法

部门直接施加压力进行干

扰。

沈姓法轮功学员提出

法律诉讼，将韩国法务部

长官告上法庭。二零一一

年八月十八日，韩国首尔

行政法院做出了原告（沈

某）胜诉判决，并指出：

“根据原告在韩国进行的

法轮功的相关活动，即使

原告回到中国，不放弃法

轮功信念的可能性高，结

果会有被中共政府迫害的

充分的可能性，因此可以

认证为难民身份。”

判决书中还引用了

包括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二零

一 一 年 度 报 告 （ 中 国

篇）、美国国务院二零一

零年关于人权状况报告

（中国篇）、英国内务部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公布

的关于难民认定处理方针

等最具权威的国际人权报

告为依据，并明确指出：

“在中国国内对法轮功修

炼者的镇压依然在进行

中，当局（对法轮功）的

态度丝毫也没有改变。”

韩国法务部败诉后，

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上

诉；今年三月七日，首尔

高等法院维持原判。法务

部上诉至最后一级的大法

院；六月二十八日，韩国

大法院特别二部做出最终

判决，维持一审、二审的

判决结果，韩国法务部败

诉。

韩国法院在本次判

决中，排除中共压力，推

翻了被告韩国法务部“只

有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

才有可能受到迫害”的说

辞，承认原告的主张“无

论是谁，在中国只要修炼

法轮功，就可能受到迫

害。”


